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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08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2），为了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现公司就相关情况对

原公告中“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二）股东的承诺及履行

情况”章节进行补充，具体内容如下：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二）股东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高新创投在《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相关承诺如下： 

1、同业竞争承诺 

（1）本公司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

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阳捷迅”）现有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2）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期间和之后的 36个月内，本公司

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控股另一公司股份的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

业上对上市公司及高阳捷迅构成竞争的业务和活动。 

（3）在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期间和之后的 36个月内，若上市

公司及高阳捷迅因新的商业机会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公司将不在中国

境内外以控股或以参股但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高阳

捷迅新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活动。 

2、关联交易 



（1）本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公司、高阳捷迅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涉及本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公司将避免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高阳捷迅的资金、资产的

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及高阳捷迅向本公司、本公司股东

及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其他法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3）本公司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无法避

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

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

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公司对因其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高阳

捷迅造成的一切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盈利预测补偿承诺 

承诺期内，高阳捷迅于 2014、2015 年、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依

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后的税后净利润（后文若无特殊说明，

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后

的税后合并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380 万元、6130 万元和 7300 万元。 

若经审计，原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指标在保证期限内未能达到；或若

经减值测试，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的，补偿义务人（其中高新创投承担

4.246%的补偿义务）应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4、股份锁定承诺 

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即不得通过证券市场公开交易或

协议方式转让的期限，为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 

若因高阳捷迅未能达成约定的业绩目标而致其须向上市公司履行补

偿义务且该等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限售期延长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

之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分

别出具的关于《关于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盈利预测

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0207 号）、《关于北

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416 号）、《关于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G10371 号）。根据上述专项审核报告，2014 年高阳捷迅实现净利润

6,143.03 万元，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较盈利预测金额增加 771.22 万元，实

现率为 114.36%。2015 年高阳捷迅实现净利润 6,848.42 万元，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较盈利预测金额增加 719.64 万元，实现率为 111.74%。2016 年

高阳捷迅实现净利润 8,402.50 万元，实际实现的净利润较盈利预测金额

增加 1,102.50 万元，实现率为 115.10%，至业绩承诺期满，高阳捷迅已完

成业绩承诺，各补偿义务人无需做出补偿，故高新创投无需进行补偿且不

存在延长限售期的情形，高新创投认购的新增股份限售期已满，并已于

2017 年 11 月 13 日上市流通。 

综上所述，截至本公告日，高新创投股份锁定承诺、盈利预测补偿承

诺已履行完毕，并严格遵守同业竞争承诺及关联交易等相关承诺，未出现

违反承诺情况。本次拟减持事项高新创投不存在违反其相关承诺的情况。 

除上述补充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会在股东减持股份

期间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为准。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08 月 11 日 


